

石家庄市装修垃圾全链条管理体系建设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规范全市装修垃圾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全流程管理，根治装修垃圾乱堆乱放、沿途遗撒、随意倾倒、违规处置等突出问题，构建标准化、规范化、智慧化、闭环式装修垃圾治理体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建筑垃圾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等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结合石家庄市城市管理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坚持“试点先行、重点突破、分步实施、全域覆盖”的工作原则，构建“政府统筹、属地负责、物业主抓、企业履职、部门监管”的工作机制，打通装修垃圾“源头管控、规范收集、密闭运输、科学处置、智慧监管”全链条。2027年底前各县（市、区）全面建成运行规范、监管到位、处置合规、资源化利用有序的装修垃圾全链条管理体系，全面提升城市环境卫生精细化治理水平。
二、实施范围
城市建成区内，住宅小区、沿街门店、写字楼、商务办公楼、公共建筑等场所，依法无需办理施工许可的室内外装饰、装修、修缮、维护等零星工程所产生的装修垃圾，涵盖垃圾源头排放、现场收集、临时贮存、外运运输、终端处置、台账管理、全程监管等全流程工作。
3、 工作任务
聚焦装修垃圾治理全流程短板，细化各环节操作标准、责任分工和工作要求，实现“源头可控、存放规范、运输可溯、处置合规、监管闭环”。
（一）细化源头管控，实现垃圾产生可管可控
1. 住宅小区源头管理
有物业服务的小区，由物业服务企业为第一责任主体，明确管理人员，负责小区装修活动常态化巡查、登记、管控。业主开工装修前，要上门告知装修垃圾管理要求，明确垃圾投放标准、堆放地点、清运流程、收费标准及乱倾乱倒、违规堆放的行政处罚后果。同时，通过小区公告栏、业主群、入户告知等形式，常态化开展装修垃圾规范化处置、资源化利用宣传工作。
无物业服务的老旧小区、散楼，由属地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兜底负责，安排专人对接小区装修业主，落实告知、登记、巡查、管控工作，全面承接物业缺失的源头管理职责。
2. 经营性及公共建筑源头管理
沿街门店、写字楼、办公楼、公共建筑等场所，由属地城管部门联合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开展常态化巡查排查。在场所装修施工前，对产权单位、经营管理单位、施工负责人进行一对一政策宣讲，书面告知装修垃圾规范处置要求及违法违规处置法律责任，指导其提前制定垃圾清运方案，严禁随意堆放、自行倾倒、混入生活垃圾。
（2） 规范收集贮存，落实定点封闭存放标准
严格执行“袋装收集、定点堆放、围挡封闭、防尘防雨”标准，杜绝裸露堆放、混堆混放。
1. 住宅小区贮存管理
有物业服务的小区，应在小区非主干道、远离居民楼栋及公共活动区域，单独设置专属装修垃圾临时投放点，严禁与生活垃圾、园林绿化等垃圾混放。投放点设置硬质围挡封闭隔离，张贴清晰的“装修垃圾投放点”标识、禁止混放警示标识；配备防尘网、防雨布、消防器材，定期洒水降尘，及时清理积存垃圾，杜绝扬尘、异味、积水、垃圾外溢等问题。
无物业服务小区，由属地街道（乡镇）实地踏勘选址，统一设置标准化临时投放点；受场地限制无法设置固定投放点的，要落实“即产即清、直收直运”模式，严禁垃圾在小区内长时间堆放。
2. 经营性及公共建筑贮存管理
门店、写字楼、办公楼、公共建筑装修施工前，经营、管理或产权单位需在施工区域内划定专属临时堆放区域，做好围挡封闭、防尘防护。场地条件受限无法设置堆放点的，要提前对接清运企业，落实“即产即清、直收直运”模式，禁止占道堆放、沿街堆放。
（3） 严控外运运输，实现全程闭环可追溯
所有装修垃圾必须由备案的合规运输企业承运，全程密闭运输、定点转运，全程留痕、可查可溯，坚决杜绝沿途遗撒、非法倾倒。
1. 小区垃圾清运管理
有物业服务的小区，物业企业需筛选合规备案运输企业，签订正式年度清运服务协议，明确清运频次、运输路线、处置地点、责任划分。每次清运前3个工作日，向属地城管部门完成报备，报备材料固定包含：小区名称、清运时间段、预估垃圾体量、承运企业资质、运输车辆号牌、处置去向等信息。
无物业服务小区，由属地街道（乡镇）指导业主按需预约清运，全程监督清运过程。
2. 经营性及公共建筑清运管理
门店、写字楼、办公楼、公共建筑装修垃圾清运，由产权方、经营或管理单位对接合规运输企业签订清运协议，严格执行清运报备制度，完整报备场所名称、施工周期、垃圾产生量、承运企业、车辆及人员信息、清运时间及处置去向，未完成报备不得启动清运作业。
3. 无主积存垃圾清运管理
小区内部无主积存装修垃圾，由物业服务企业兜底清运，严格落实协议签订、报备、规范运输处置要求；街巷边角、公共区域、无人管理区域的无主积存装修垃圾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街道办事处（乡镇政府）统一组织清运、报备、处置，做到存量清零、增量即清。
4. 中转站外运管理
装修垃圾中转站外运作业，需参照建筑工地出土管理标准，提前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手续，严格按照核准的运输路线、运输时间、处置地点外运，全程密闭、规范作业，严禁超范围、无手续外运。
（4） 强化终端处置，推进资源化无害化利用
坚持“属地处置、就近消纳、分类利用、闭环管理”原则，补齐终端处置设施短板，规范处置流程，健全台账管理机制。
各县（市、区）原则上需独立建设至少1座装修垃圾分拣处置设施（不含中转站），充分兼顾辖区垃圾运距、城乡装修垃圾处置需求，合理布局设施点位。确实不具备独立建设条件的可与相邻区县共用，保障辖区垃圾全部合规处置。
所有装修垃圾中转站必须与具备正规资质、资源化处置能力的企业签订长期处置合作协议，所有清运垃圾必须全部转运至协议处置企业，严禁私自处置、随意倾倒、违规填埋。处置企业需对装修垃圾进行精细化分拣、分类处理，可回收物料实现资源化再生利用，不可利用垃圾按照规范无害化处置，最大限度提升垃圾资源化利用率。
中转站、终端处置企业需建立处置台账，如实、完整记录垃圾来源、进场时间、接收重量、运输车辆、处置去向、利用方式等信息，做到一车一档、一日一结、有据可查，每月5日前将上月台账数据汇总报送属地城管部门备案，接受常态化核查。
（五）搭建智慧体系，实现全程动态智慧监管
探索搭建装修垃圾全链条智慧监管模块，推行电子围栏、轨迹溯源、智能预警闭环监管模式，提升监管精准度、时效性。
全面覆盖住宅小区投放点、装修垃圾中转站、终端处置场所布设电子围栏，对所有备案运输车辆实行全程轨迹监控。系统自动识别预警：运输车辆从小区驶出后，2小时内未驶入中转站或终端处置场所电子围栏范围的，立即触发平台预警，推送至属地城管执法部门。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调取车辆行驶轨迹、停留记录，固定违法证据，对涉嫌沿途遗撒、中途倾倒、违规转运的运输企业及车辆依法从严查处，实现“异常即预警、违规即核查、违法即处置”。
四、实施步骤
按照“试点先行、总结完善、全域推广”的步骤，分三阶段稳步推进，明确各阶段时间节点、工作任务、推进标准。
（一）试点运行阶段（即日起—2026年8月31日）
长安区、新华区、桥西区、裕华区、高新区各筛选4个基础设施完善、物业规范、入住率较高的新建及成熟小区作为试点，严格按照本方案全链条标准开展装修垃圾收运、贮存、运输、处置、台账管理及智慧监管试运行工作，全程记录试点问题、工作成效、经验做法，形成试点工作台账。
（二）复盘评估阶段（2026年9月1日—2026年9月30日）
对试点工作开展全面复盘评估，重点核查源头管控、设施建设、清运报备、台账管理、执法监管、群众反馈等情况，梳理存在的短板问题，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做法，修订完善方案细则、作业标准及监管机制，形成全市统一的标准化运营体系。
（三）全面实施阶段（2026年10月1日—2027年12月31日）
2026年12月31日前，长安区、新华区、桥西区、裕华区、高新区全面落实装修垃圾全链条管理体系，实现辖区住宅小区、经营性场所、公共建筑全覆盖、规范化运营。
2027年12月31日前，其余各县（市、区）全面完成设施建设、制度落地、监管闭环，实现全市装修垃圾全链条规范化管理全覆盖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精准遴选试点，强化试点管控
[bookmark: _GoBack]长安区、新华区、桥西区、裕华区、高新区要严格对照试点小区遴选标准，优先选取物业规范、场地条件充足、群众配合度高、装修垃圾产生量稳定的小区。于2026年6月X日前，将试点小区名单、基本情况、负责人信息统一报送至邮箱zttj8072@126.com。试点期间实行“周检查、周通报”制度，常态化排查问题、整改短板、优化流程，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。
（二）补齐设施短板，夯实处置基础
各县（市、区）立足辖区地域面积、人口规模、垃圾产生量、运输距离等实际，统筹城乡装修垃圾处置需求，科学规划建设装修垃圾分拣处置设施，从根本上解决装修垃圾无处消纳、违规处置等问题。
（三）健全联动机制，强化执法震慑
建立城管牵头、公安、住建、生态环境、属地街道联动的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，明确各部门职责，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。重点严查无资质运输、车辆密闭不严、沿途遗撒、跨区域违规倾倒、私自处置装修垃圾、混装混运等违法违规行为。建立信用惩戒机制，对多次违规、整改不到位的运输企业，依法依规撤销备案资质、纳入行业黑名单；对违规处置的单位、个人，严格依法处罚形成长效震慑。
（四）压实属地责任，强化督导检查
各区县政府（管委会）为属地装修垃圾管理工作责任主体，统筹推进辖区设施建设、试点运行、全域推广、日常监管等工作。市城管局将定期对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。

附件：1.试点小区清单
2.装修垃圾运输车辆清单
3.装修垃圾中转站清单
4.装修垃圾处置设施清单






